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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市农业学校）关
于因疫情原因无法进校师生教学 

有关安排的通知 
各教学部门： 

为应对近期疫情防控形势，保障学校疫情期间教育教学工作

的顺利开展，现就因疫情原因无法进校师生教学有关安排通知如

下，请各教学部门严格落实执行。 

一、关于教师因疫情原因无法进校授课的安排 

（一）教师因疫情原因无法进校授课，各教学部门优先考虑

安排其他教师或合班（公共基础课）进行线下授课。 

（二）无法安排线下授课的课程，经开课部门同意，任课教

师可调整为线上授课，填写《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市农

业学校）线上授课登记表》向教务处进行备案，并在上课前将线

上授课信息及时通知学生及学生所在系。 



 

（三）线上授课期间，原则上教师通过腾讯会议直播，学生

集中在原定教室上课的方式进行授课，由任课教师做好线上课堂

考勤。学生所在系须安排教辅人员或教师进教室完成腾讯会议登

录（上课前）、现场课堂管理、解决课堂突发状况有关工作。 

（四）课程涉及原授课地点在实验实训教学场所不能实现线

上授课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教学计划，将授课地点调至第一、

第二教学楼进行线上授课。 

（五）教师因疫情无法进校授课，且因故不能及时开展线上

教学的，可申请临时停课，原则上停课时长不得超过一周，停课

期间教师需做好线上教学准备工作。教师返校后须做好课程补课

工作。 

（六）所有涉及更换授课教师、授课时间、授课地点等的课

程，须办理调停课相关手续。 

二、关于学生因疫情原因无法进校学习的安排 

（一）对于因疫情原因不能进校的学生，授课在第一、第二

教学楼教室的，学生可通过观看课程直播进行学习；涉及实践课

无法直播学习的，可通过线上学习教学平台视频等资源或返校后

单独补课等形式进行，具体方案有教学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

实施。 

（二）任课教师要及时做好线上教学平台资源建设工作，各



系应落实任课教师和辅导员做好学生线上学习关心和跟进工作，

落实“一生一策”，确保因疫情原因不能进校学生正常完成本学

期的学习任务。 

三、关于做好切换线上教学准备工作的要求 

为切实保障教学工作平稳有序进行，所有任课教师须提前做

好切换线上教学的准备工作，在网络教学平台准备至少提前4 周

的教学内容。各教学部门落实好对新教师、外聘教师网络课程建

设的指导工作。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上海市农业学校教务处                                                     

2022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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